致：花瓣支付（深圳）有限公司
业务委托办理授权函
鉴于我司申请开通华为支付商户服务，特授权下述人士作为我司授权代表人，代表我司向贵司申请开通华为支付商户号及商户号相关功能和操作，授权内容如下：    
1）授权我司员工此处填写联系人/超管姓名（身份证号码此处填写联系人/超管姓名身份证号码，任职部门此处填写联系人/超管部门 ，职务此处填写联系人/超管职务），作为我司授权的超级管理人向贵司办理、开通、申请、变更、答复、确认、交易等我司华为支付商户号下的全部业务功能和操作事宜；
2）该员工操作、使用我司华为支付商户号的所有行为均视为我司授权行为，由我司承担所有责任；
3）本授权函自盖章之日起生效，长期有效，直至我司在华为支付商户平台变更超级管理员或商户号被注销时失效。
我司承诺：
1、华为支付商户号超级管理员授权为我司自愿申请及使用，确认向贵司提供全部资料是真实、准确、合法和有效的，符合法律法规及内部行政管理审批要求。
2、当上述授权人员发生离职或其他变动导致超级管理员需变更的，我司将及时在华为支付商户平台完成超级管理员的变更登记，因我司未及时变更造成的损失由我司自行承担。
我司法定代表人姓名：此处填写法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              
身份证号码：此处填写法人身份证件上号码（如身份证/护照/通行证号码等）

单位名称：此处填写申请主体单位名称
[bookmark: _GoBack]单位（盖章）：此处加盖申请主体公章如为个体户，需加盖公章(若无公章，填写“无公章”)+经营者签字捺印。
                         法定代表人授权（签字/签章）：此处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签章
年     月     日
